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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8项政策措施
支持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
财政部农业司

进国有林场改革的省奖励补助，以及其

他与改革相关的支出。中央财政补助资

金有效地发挥了引导作用，带动了各

级财政投入，促进建立了新的管护经

营机制。同时，为支持国有林场改革与

发展，“十二五”以来，中央财政还安排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良种培育、造林和

森林抚育补贴等林业补助资金 89.7 亿

元，用于国有林场所属国家级公益林的

保护与管理，支持国有林场加强林木良

种繁育、造林和森林抚育，增加森林面

积，提高森林质量 ；安排天保工程财政

专项资金 53.6 亿元，用于天保工程区内

1312 个国有林场的森林管护、职工社会

保险补助、政策性社会性支出等 ；安排

石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 61.4 亿元，

用于支持解决国有林场经营困难等问

题。2015 年，中央财政将不断加大投入

力度，支持全面启动全国国有林场改革

工作。

二、支持国有林场扶贫开发

中央财政不断加大对贫困国有林

场的扶持力度，2004—2014 年，通过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共安排国有贫困林场

扶贫资金 26.7 亿元，其中 2014 年安排

3.6 亿元。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主要

用于支持国有贫困林场改善生产生活

条件、发展特色产业、引进和推广先进

实用技术、培训职工技能等。今后，中

央财政将继续加大对国有贫困林场的

扶持力度，促进国有贫困林场加快发展

步伐。

三、支持化解国有林场和国有

林区金融机构债务问题

中央财政非常重视并积极支持化

解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金融机构债务问

题。经国务院批准，从 2005 年起，分四

批共免除天保工程区森工企业所欠金融

机构债务 103 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

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按照中央文件要

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探索分类解

决国有林场、国有林区历史性债务问题

的有效途径，为林场林区改革发展减轻

包袱。

四、完善林业贷款中央财政贴

息政策

目前，中央财政对各类银行（含农

村信用社和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符合

贴息条件的林业贷款进行贴息，主要贴

推进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是

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举措。2015 年 2 月，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国有林场改革方案》

和《国有林区改革指导意见》。3 月，国

务院专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落实

中央文件精神，全面启动国有林场和国

有林区改革工作。中央财政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善政策，加

大投入，积极推进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

改革。

一、支持开展国有林场改革

试点

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工作启

动以来，2011 年确定江西、湖南、河北、

浙江、安徽、山东和甘肃等 7 省开展全

国国有林场改革试点，其中江西、湖南

省为全省试点，其余五省分别选择部

分地区开展试点。为支持开展国有林

场 改 革 试 点 工 作，2012—2014 年 中 央

财政共安排国有林场改革补助 36.7 亿

元。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补缴国

有林场拖欠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

本医疗保险费用、国有林场分离场办学

校和医院等社会职能费用、先行自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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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对象和贴息范围包括四个方面 ：一

是林业龙头企业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林

产品加工业贷款项目 ；二是各类经济

实体营造的工业原料林、木本油料经济

林以及有利于改善沙区、石漠化地区生

态环境的种植业贷款项目 ；三是国有

林场（苗圃）、国有森工企业多种经营贷

款项目，以及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开

展的森林生态旅游项目 ；四是农户和

林业职工营造林、林业资源开发贷款项

目。地方单位和个人林业贷款中央财政

年贴息率为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的林业贷款中

央财政年贴息率为 5%。2011—2014 年，

中央财政共计安排林业贷款贴息资金

40 亿元，对造林、木本油料、林下经济

和林业小额贷款等符合相关规定的贷

款给予贴息，累计贴息贷款总额为 1208

亿元。政策涉及小额贷款农户 20 多万

户，其他经济实体项目 1 万多个。下一

步，中央财政将进一步完善林业贷款中

央财政贴息政策，加强资金使用管理，

继续支持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改革与

发展。

五、支持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开

展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试点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方案，2014 年，

中央财政增加安排天保工程财政资金

23.5 亿元，支持黑龙江重点国有林区

开展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试点。

按照“花钱买机制”的要求，中央财政

新增安排的天保工程资金，以保障林区

干部职工的基本生活、维持林区社会的

正常运转为重点，推动黑龙江重点国有

林区以全面停伐试点为契机，改革林区

经营管理体制，将森工企业原来承担的

社会管理、森林资源管理和采伐经营的

职能尽快转变成森林资源管理和为林

区提供公共服务。与此同时，中央财政

还建立了天保工程改革奖励补助机制，

推动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对天保工程

区国有林业单位承担的消防、环卫、街

道等社会公益事业移交地方政府管理

的，中央财政给予补助 ；对天保工程区

国有林业单位承担的教育、医疗卫生等

社会职能移交地方政府管理的，中央财

政给予补助 ；对改革积极性高、措施得

力、成效显著的省（区、市）予以适当

奖励。

六、研究实施天然林保护全覆

盖政策

根据习总书记关于“争取把所有天

然林都保护起来”的指示精神，中央财

政就实施天然林保护全覆盖政策进行

了深入研究。当前，天然林保护面临的

主要问题是 ： 已纳入政策保护范围的天

然林存在保护补助标准低等问题 ；未

纳入政策保护范围的天然林面临全面

停止商业性采伐成本高、涉及集体和个

人林权复杂等问题。为此，中央财政已

会同国家林业局启动了全面停止东北

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商业性采

伐工作。下一步，中央财政将研究适当

提高天保工程补助和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标准，并力争用 3 年时间完成天然林

保护政策全覆盖，把所有天然林都保护

起来。 

七、完善森林保险保费补贴

政策

2009 年以来，财政部按照“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

原则，实施了森林保险保费补贴政策，

在农户和地方自愿参加的基础上，为投

保林农提供一定的保费补贴，引导和支

持其参加森林保险，促进森林保险市场

化运作。2012 年，进一步将森林保险保

费补贴地区扩大至全国，其中包括国有

林区，各地均可自主开展，按规定申请

中央财政补贴。2009—2014 年，中央财

政共拨付森林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37.9 亿

元，其中 2014 年拨付 14.1 亿元。森林保

险保费补贴政策的实施，有力推动了我

国森林保险的发展，增强了林业抗风险

能力，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

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中央财

政将进一步做好森林保险工作，支持国

有林区改革，更好地发挥森林保险在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林业产业发展中的积

极作用。

八、实施棚户区改造住房税费

减免优惠政策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

改造工作的意见》的要求，支持全面

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进一步改善困

难群众住房条件，财政部、税务总局

先后下发了《关于企业参与政府统一

组织的棚户区改造有关企业所得税政

策问题的通知》和《关于棚户区改造

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按照上述文件

规定，企业参与政府统一组织的工矿

（含中央下放煤矿）棚户区改造、林区

棚户区改造、垦区危房改造并同时符

合一定条件的棚户区改造支出，准予

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包括国有林区

棚户区和国有林场危旧房在内四类棚

户区改造涉及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印

花 税、土 地 增 值 税、契 税、个 人 所 得

税，可享受减征或免征优惠政策。主

要包括 ：对改造安置住房建设用地免

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转让旧房作为改

造安置住房房源且增值额未超过扣除

项目金额 20% 的，免征土地增值税 ；

个人首次购买 90 平方米以下改造安置

住房，按 1% 的税率计征契税，超过 90

平方米，但符合普通住房标准的改造

安置住房，按法定税率减半计征契税 ；

个人取得的拆迁补偿款按有关规定免

征个人所得税。此外，对包括国有林

区棚户区和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在内

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

施配套费等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

府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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